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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 主 直 接 聘 僱 外 國 人 申 請 書 
工作類別：30家庭看護 申請項目：接續聘僱許可 □62公立就業服務機構□63 雙方合意 □63三方合意 

雇

主 

姓

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 

 

聘前講習證明序號 
(第一次擔任雇主者需填寫) 

聘前講習上課者與被看護者關係 
聘前講習上課者之配偶或被看護者之配偶
身分證字號(聘前講習上課者與被看護者為
婆媳、翁婿等關係時始需填寫) 

   

求才證明書編號(透過台灣就業通網站申請始需填寫)  

 接續聘僱通報證明書序號  

被看護者 

姓名 
 

 

關係  身分證字號或

護照號碼 
 雇主之配偶或被看護

者之配偶身分證字號
(雇主與被看護者為婆媳、

翁婿等關係時始需填寫) 

 

外國人向入出國管理機關申請居留 □是 □否 

新任外國人 國籍  護照號碼  申請至14年評點 □是 □否 

外國人行動電話 

(國內聘僱必填) 

 
電子郵件 

□有: 

□無 

審查費收據(免附) 
繳費日期      年    月    日 郵局局號(6碼)  

劃撥收據號碼(8碼)或交易序號(9碼)  

原雇主 聘僱或接續聘僱許可函文號 第               號 

廢止招募許可、聘僱許可函或不予許可函文號(除三方合意外均須填寫) 第               號 

□1. 雙方或三方合意接續聘僱證明書正本（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接續聘僱者免附） 

□2. 原雇主之被看護者死亡證明影本（新任外國人轉出原因為被看護者死亡須檢附） 

持招募

許可函 

檢還□初次招募許可第               號函正本或□遞補招募許可第                 號函正本 

檢還□重新招募許可第              號函正本 

就業安定費帳單寄送
地址 (同工作地免填) 

□□□     縣   鄉鎮   村里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郵遞區號）     市   市區    街 

外國人工作地址 

 □為雇主戶籍地址  □為被看護者戶籍地址  □為第3地 

□□□       縣   鄉鎮   村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郵遞區號）     市   市區    里    街 

非

持

招

募

許

可

函 

□1.雇主身分證或外僑居留證影本。  
□2.雇主「申請聘僱外籍看護工基本資料傳遞單」之申請人，與申請外籍家庭看護工之雇主非同一人，

須檢附切結並經上開2人簽章（切結事項一）。 
□3.雇主與被看護者無親屬關係、被看護者在我國無親屬，申請者須檢附切結書正本並簽章。 
□4.外國人聘僱與管理委託書正本及受委託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以被看護者為雇主申請者須檢附)。 
□5.原雇主放棄名額切結 (原雇主聘僱外國人，因外國人出國、死亡或行蹤不明，且被看護者具有遞補

資格，新雇主須檢附原雇主簽署放棄名額切結)(切結事項二)。 
□6.外國人入國工作前應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外國人健康檢查醫院或其本國勞工部門指定之訓練

單位合格證明文件正本及該證明文件雙語認證之證明文件正本、或參加實體補充訓練課程(集中
訓練、到宅訓練)，或於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勞動力發展數位服務平台外籍家庭看護工補充
訓練專區，進行線上數位學習課程累計時數達20小時以上之結業證明文件。(其他工作類別
外國人轉換看護工或家庭幫傭應檢附，外國人曾在中華民國境內從事看護工或家庭幫傭工作滿6個
月以上者，免附)。 

□7.被看護者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8.外籍家庭看護工之工作期間累計至 14年之評點申請書正本(申請至 14年評點須檢附)。 

本申請案文件回復方式：□親自取件(取件地址：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39號10樓服務櫃檯)或□郵寄（□
外國人工作地址 

□其他地址：                                                      ），以上請擇一勾選。 

聲明書：本申請案由雇主本人自行提出申請，並無委任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聲明本申請案所填寫資料及
檢附文件等均屬實，如有虛偽，願負法律上之一切責任。 

雇主名稱：                 （簽章）  
行動電話：                                  (不得填列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聯絡資訊) 
電子郵件：                                  (不得填列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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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內電話：                                   (不得填列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聯絡資訊) 
※以上3項聯絡資訊，請確實填寫，雇主應依規定就行動電話或電子郵件或市內電話擇一填寫，提供雇主本人
或可聯繫至雇主之親友電話，如未確實填寫雇主聯絡資訊，將不予核發許可。另聯絡資訊將作為本機關即時
聯繫說明申請案件審查情形及後續聘僱管理注意事項之用，以利縮短案件審查時間，與保障雇主聘僱外國人
之權益！ 

（以下虛線範圍為機關收文專用區） 
收文章：  收文號： 

 
切結事項： 
一、變更申請人切結： 

本人          （身分證字號：                ）為「申請聘僱外籍看護工基本資料傳遞單」之
申請人，與申請接續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之雇主非同一人，本人願放棄「申請聘僱外籍看護工基本
資料傳遞單」申請人資格，變更由               （身分證字號：                ）為申請人。 
原申請人：               （簽章）               新申請人：               （簽章） 

二、放棄名額切結 

具切結人            （身分證字號：                ）在此切結事項如下： 

 □切結放棄曾聘僱        籍□
家庭

看護□
家庭

幫傭（護照號碼：           ）之1名外國人名額。 

□切結放棄    年  月  日勞動發事字第             號招募許可函。 

(持招募許可函接續聘僱者勿填) 
切  結  人：                       （簽章）聯 絡 電 話： 

三、代雇主參加聘前講習切結 
代參加講習人員姓名：       〈身分證字號：       〉與被看護者〈或被照顧
者〉具規定之親屬關係：      〈請填寫如父母、子女・・・等〉，且具與被看護者〈或被
照顧者〉共同居住或代雇主對外國人行使管理監督地位，特此切結。 

代參加講習人員簽章：            


